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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实验中心安全管理办法 

为加强经济实验中心的建设与管理，保护师生人身安全和

实验室财产安全，消除各种隐患和险情等事故的发生，依据国

家和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并结合经济学院实

验中心实际状况，特制定以下安全管理制度。 

一、实验室安全规程 

1.实验室要做好人员进出管理，禁止闲杂人员随意出入。

外来参观人员需经批准后由专人陪同方能参观，参观时不得妨

碍实验室工作的正常进行。 

2.实验室钥匙要妥善保管，不得丢失，严禁私配钥匙或将

钥匙转借给他人使用。一旦丢失要及时汇报，以便采取措施，

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 

3.实验室内严禁吸烟或携带易燃易爆物品入内，严禁使用

明火。发现火险隐患及时报告处置，发生火灾要主动扑救并及

时报警。 

4.实验室要保障消防设施齐备，灭火器等器材应保证在有



效使用期内，并处于可用状态，对超期、失效的要及时与校保

卫处联系更换。 

5.实验室内不得擅自连接电源线路，管理人员需要经常检

查供电设施及线路，遇有破损等异常情况及时通知电工进行修

理维护，保证供电安全，并做到人走断电。 

6.实验室管理人员上下班前后应认真检查各实验室门、窗、

水、电等情况，对发现的不安全因素要及时处理并记录，及时

向实验室主任汇报。 

7.实验课教师应向学生详细讲解实验室安全基本要求，严

禁学生私自拆卸实验设备、蓄意破坏设备或将设备带出实验室。 

8.如果在实验过程中发现仪器设备损坏或异常气味、打火、

冒烟、发热、响声、振动等现象时，应立即切断电源，并及时

报告管理人员处理。 

9.实验中心将定期进行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工作，组织全体

人员认真学习，不断提升安全防范意识和处理突发事故的能力。 

10.如有违反安全管理制度，或因不遵守实验操作规程，以

致造成事故、丢失或损坏器材设备的直接责任者，应按学校相

关规定要求处理。 

二、意外事故应对方案及应急程序 

实验室管理人员、实验教师及实验学生应熟悉相应实验室

的安全操作规程，实验室管理员应明确告知实验人员实验室内

部消防器材、救护设备等放置地点和使用方法，安全用具要妥

善保管。如遇下列突发事件，应按如下应对程序照章处理。 



1.触电事故。首先要切断电源，若来不及切断电源，可用

绝缘物挑开电线。在未切断电源之前，切不可用手拉触电者，

也不能用金属或潮湿的东西挑电线。如果触电者在高处，则应

先采取保护措施，再切断电源，以防触电者摔伤。然后将触电

者移到空气新鲜的地方休息。若出现休克现象，要立即进行人

工呼吸，并送医院治疗。 

2.火情事故。首先应切断电源，然后立即以湿抹布或消防

砂熄灭，必要时应使用干粉灭火器。如遇衣服着火，应立即冲

水熄灭或就地打滚。如果情况严重，应及时疏散人员并报警。 

3.其他意外事故。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并及时、如实向上

汇报，保护好现场，配合保卫处、资产管理处及上级有关部门

查明原因并做好事故记录，并从事故原因中吸取教训，防微杜

渐。 

三、安全管理架构与责任分工 

1.学院书记、院长负责对实验中心安全工作统筹安排、统

一部署，对安全工作负全面领导责任。 

2.学院安全工作负责人负责监管和督促安全工作隐患排查

整治，推动安全工作各项制度措施有效落实。 

3.实验中心主任负责实验中心整体的安全管理工作，遵照

国家、学校和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相关要求履行管理职责。 

4.实验室管理人员负责对各实验房间的安全管理和维护工

作，妥善保管实验室设施设备，做好人员与设备的登记管理，

定期对各实验室安全隐患进行摸排清理。 



5.实验课任课教师负责课程实验期间实验安全教育宣传及

学生实验操作安全规程的督导。 

四、安全教育制度安排 

1.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对实验室管理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

培训内容包括国家、学校和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岗位职

责、安全知识和安全技能等。 

2.每年组织入校新生开展一次不少于 1 学时的安全教育活

动，学习内容包括安全手册学习和应急事故处理等。 

3.不定期开展全员师生安全知识竞赛，可采用灵活多样的

组织形式，对成绩优异者给予适当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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